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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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或有事项

（1）神州金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专利侵权涉诉案件

2016 年 3 月，深圳怡化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化公司）诉冲电气实业(深

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冲电气公司）和神州金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金

信）存在侵害其五项专利产品的行为，五案涉及的专利号分别为 ZL201420112570.5、

ZL201210385756.3、ZL201420060123.X、ZL200910108145.2 和 ZL201420020564.7。请求

判令冲电气公司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及神州金信公司立即停止销售、许诺销

售侵害怡化公司上述专利权产品的行为，并请求判令冲电气公司、神州金信公司赔偿怡

化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 700.00 万元。

2019 年 1 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五案的一审判决：判令冲电气公司立

即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害专利权产品的行为，并赔偿 440.00 万元；判令神州金信

立即停止销售、许诺销售侵害专利权产品的行为，并赔偿 100.00 万元，驳回原怡化公司

其他诉讼请求。

冲电气公司及神州金信不服五案的一审判决进行上诉，2020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

作出的民事裁定书，认为五案均未对冲电气公司与怡化公司之间关于《OEM 供货协议》

进行审查，一审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影响侵权的认定。故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怡

化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撤回起诉。

怡化公司其后于 2023 年 12 月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相关事项重新提起诉

讼，诉冲电气公司和神州金信存在侵害上述五项专利产品的行为，请求冲电气公司停止

制造、销售侵害其上述五项发明专利权的产品，神州金信公司停止许诺销售、销售侵害

其上述五项发明专利权的产品，并请求判令冲电气公司和神州金信公司赔偿其经济损

失、为制止侵权所支出合理开支共计 27,530.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

仅收到立案通知，均未开庭。根据律师的意见，神州金信承担相关诉讼结果的可能性较

小。

（2）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鼎鑫盈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案

2021 年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与北京鼎鑫盈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鼎鑫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并于 2021 年 7 月和 2021 年 11 月共支付 12,553,675.11 元

采购款，但鼎鑫公司一直未实际发货并表示无法发货。2022 年 7 月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

务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原采购合同和采购订单已

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解除，鼎鑫公司退还已收到的货款 12,553,675.11 元，并支付逾期

交货的违约金 198,417.07 元以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双方拟

协商解决。
































